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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研究 

谷光路，毛平，张禧
1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摘 要】婚姻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微观呈现。调研表明：

彝族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仍存在婚姻自由度有限、家庭事务决策权小、社会参与度不足和物质基础较弱等问

题。因此，深入了解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生活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彝族和谐家庭，提升彝族

农村妇女的平等地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彝族；农村妇女；婚姻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

谐”。家风家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根基，良好的家风有助于社会治理、“基于社会转型和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民族地区乡村的婚姻家庭生活不仅其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改变和变迁，而且正面临着家庭暴力等纠纷明显增多，婚姻质量

下降，离婚率逐年上升的危机。”调研表明，彝族地区的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仍存在婚姻自由度有限、家庭事务决策权

小、社会参与度不足和物质基础较弱等问题，严重地阻碍着彝族农村妇女的发展。因此，探索了解和解决目前彝族地区农村妇

女所面临的婚姻家庭生活问题，对于提升彝族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氛围，推进彝族农村地区新农村

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1 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夫

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民族地区农村

妇女带有少数民族性与农村贫困性的双重特征，解决她们的婚姻家庭问题关系着弱势群体的全面发展问题。凉山彝族是全国最

大的彝族聚居区，妇女人口占全州女性总人口的 42.29%，因经历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妇女发展整体上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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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的发展。2017 年 6-7 月，课题组深入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民胜乡、金阳县丙底乡和喜德县李子乡，通过实地问卷调研

和访谈，对当前彝族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现状进行较为系统的了解。结果表明：彝族农村妇女在婚姻中逐渐重视感情因素、

家庭地位有所提髙、人际关系较为融洽、主观幸福程度较高。 

1.1婚姻自由度增强，离婚取向仍受传统观念束缚 

婚姻自由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权利，主要体现在缔结婚姻和结束婚姻两个方面。调研表明，目前彝族农村妇女在结婚时

逐渐重视感情因素，具有较大的自由程度，通过选择离婚路径来解决婚姻矛盾的比例也在增加，但受传统思想束缚的情况依然

存在。 

1.1.1结婚逐渐重视感情因素，具有较大的自由度。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彝族传统婚姻习俗的等

级内婚制、族内通婚、家支外婚制的束缚在逐渐减少，农村妇女在婚姻中也越来越重视感情因素。调研结果显示，彝族农村妇

女 53.6%认为结婚时需要感情基础；在婚姻决定方面，45.24%的父母会与子女共同商量婚姻大事，充分征求双方意见，23.8%的

完全由自己做主；在择偶准上，彝族农村妇女由原本看中家庭背景条件逐渐转向了注重男方自身的品格素质。 

1.1.2离婚取向上接纳观念，行动仍受传统观念束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彝族地区农村妇女也在不断地追

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35.71%的彝族农村妇女会选择离婚途径结束婚姻生活，离婚的观念也渐渐被年轻妇女群体所接纳。对于

离婚后涉及的财产与子女问题，彝族农村妇女群体中 54.1%认为离婚后财产应男女双方共同分配，子女的抚养权则由个人抚育能

力决定。但有 49.01%彝族农村妇女认为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为了孩子不会离婚的占 15.27%。因此，当彝族农村妇女婚姻出现

矛盾时，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了顾全孩子与家庭选择忍让妥协，尽量维持婚姻生活。此外彝族农村妇女也会因彝族习惯法影响离

婚决定：婚后女方提出离婚的，要加倍或加数倍退还男方聘金。 

1.2家庭地位有所提高，主要决策丈夫仍占主导 

妇女拥有平等家庭地位是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家庭地位越平等，彝族农村妇女越能自如、充分地享有家庭资源，行使家

庭事务的决策权。 

1.2.1家庭地位有所提高，家庭事务参与显著。在家务劳动参与方面，69.05%的彝族农村妇女承担大部分家务，妇女负责全

部家务劳动的比例为 14.29%。在生育决策方面，73.4%的彝族农村妇女能参与是否要孩子，52.46%共同商量生育孩子的数量。在

子女教育问题上，彝族农村妇女也能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特别是对子女幼年时的家庭教育。在对父母的赡养方面，彝族农

村妇女作为儿媳这一角色，在生活层面与精神层面都对公公婆婆有较好的照料。在社会交往方面，家庭之间的来往事宜，均由

夫妻双方相互商量决定。 

1.2.2经济地位低，主要决策以丈夫为主。彝族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了一定提升，但由于在经济层面缺乏

贡献力度，家庭经济支配决策仍以丈夫为主。彝族农村妇女的经济来源 61.9%来自于务农，务工占比仅为 16.67%，21.43%依靠

丈夫及子女给予。在家庭经济支出方面，81.03%的彝族农村妇女表示依靠务农的收入不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开销，仍需要丈夫

务工支撑家庭开支。因此，家庭中丈夫处于主导地位的比例占 59.52%，拥有对家庭财产和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如购买大型农具

家具、买房建房、投资理财等项目，丈夫的支配权比例分别为 63.78%、88.42%、96.8%。 

1.3人际关系融洽，社会交流范围小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际关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农村妇女与家人、邻里之间相处较为融洽，但因

社会参与缺失，导致社会交流范围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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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家庭和睦，人际关系融洽。首先，家庭成员关系良好。在夫妻关系方面，71.92%的彝族农村妇女认为与丈夫的思想情

感沟通顺畅，夫妻之间感情相对融洽；在代际关系方面，彝族农村妇女与公公婆婆关系非常好与比较好的占比分别为 45.57%、

43.35%,71.43%的彝族农村妇女能与子女平等协商且长幼有序，与子女如朋友般交流的比例为 12.56%；对于“百善孝为先”的观

点，74.38%的彝族农村妇女采取非常赞同的态度，另有 23.4%的比例持有比较赞同的态度。其次，邻里关系和睦。在乡土社会的

地缘关系上，邻里之间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优点一直都被传承下来，彝族农村妇女愿意帮助邻居的意愿为 83.33%，邻里关系

非常和睦且经常互相帮助、比较和睦且大部分会互帮互助的百分比分别为 62.81%、35.22%。 

1.3.2社会交流范围小，社会参与缺失。社会交流是与外界产生联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能促进个体的自我发展。从彝族农

村地区妇女离开家外出到镇上、市区的频率来看，最高频率集中在“一周一次”的选项上，比例为 37.94%，外出进行社会交流

的频率低；从平时的娱乐消遣项目来看，彝族农村妇女也多为绣花、闲聊、跳舞，社会交流范围除家族外，仅限于同村的妇女；

从干群关系来看，村里绝大多数妇女不认识妇女主任，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还不够紧密。社会交流的范围狭窄，导致其社会参与

的缺失，阻碍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首先，彝族农村妇女对朋友的定义较为模糊，大多将邻里妇女认为朋友。在问及朋友圈子

的情况时，68.72%的彝族农村妇女认为自己有一些经常联系的朋友。但通过进一步深人访谈发现，这些彝族妇女由于社会参与

较少，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将村里的妇女视为朋友。其次，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彝族农村妇女主动参加村里公共事

务的比例仅 1.48%。最后，社会参与的缺失影响生活幸福感。彝族农村妇女将不工作、不进行社会参与作为衡量生活幸福感的重

要因素。 

1.4主观幸福感强，物质条件满意度低 

幸福感是主观性的感受，但经济水平、健康状况、自我价值实现等客观因素也会对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美国心理学家马

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类满足需要层次的高低与幸福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1.4.1 主观幸福感较高，缺乏对自身发展的期望。.当代彝族农村家庭已基本能够实现温饱问题，彝族农村妇女主观层面的

满足感主要来源于家人平安、婚姻幸福、子女成才等。61.9%的彝族农村妇女对自己的婚姻比较满意，认为婚姻生活是粗茶淡饭

式地过曰子，平平淡淡就好；父母对她们的婚姻满意程度总体较髙，59.5%的父母都比较满意；55.91%的彝族农村妇女对于精神

上的倾诉、安慰与分享都能得到满足。但在主观的精神层面幸福感中，自我实现并没有得到满足，严重缺乏对自身发展的期望，

对自我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并不重视。 

1.4.2 经济来源渠道单一，客观物质满意度较低。彝族农村妇女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95.07%依靠务工收人，其余部分是依

靠养殖和农业种植等途径，维持家庭所有成员的开支。54.76%的彝族农村妇女家庭近一年收人在 2 万元以上，14.29%的家庭近

一年收人在 5000元以下，家庭人均年收人低；彝族农村家庭欠债情况多集中在 1万元以上额度，其比例为 21.67%，欠债的原因

多为建房娶媳妇等较大费用的支出；家庭的所有项目支出中家庭基本生活费与教育费两方面占比最大，分别为 40.48%、23.81%。

对客观物质的满意度较低，直接影响总体的幸福程度。通过访谈了解，彝族农村妇女认为当前家庭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为

经济条件欠佳、体弱多病以及子女数量多带来的教育抚养费用支出比例大，都与物质生活息息相关。 

2 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生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综合分析调研数据，彝族地区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存在着婚姻自由度有限、家庭事务决策权小、社会参与度不足、物

质基础较弱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彝族本地的婚姻习俗与传统思想的影响、彝族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低、彝族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 

2.1传统婚姻习俗制约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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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自由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婚姻幸福，我国的《婚姻法》充分保障了婚姻自由的权利，但彝族地区农村妇女的婚姻

自由仍被当地传统的婚姻习俗制约，再加上父母的干涉，变得相对有限。在结婚自由方面，包办婚姻的存在与彝族农村妇女自

主恋爱结婚的愿望相悖，同时自主恋爱结婚也受到高额的身价钱阻碍。调研数据显示，妇女的婚姻是完全由父母和家支决定的

比例为 30.95%，表明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依然存在。彝族地区的身价钱在婚姻缔结中已是约定俗成的内容，据了解，彝族地区

的绝大部分彩礼钱在 20-30 万，自由恋爱结婚的彩礼钱则在 3-5 万。因此，高额的身价费使得大部分家庭难以支付，在无形之

中阻碍着男女缔结婚姻的自由。在离婚自由方面，对于离婚的观念采取保守心态，潜意识里认为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在彝族农

村地区，女方提出离婚需要偿还双倍彩礼钱，并落下不好的名声，被村民在背后议论。彝族农村妇女认为彝族本地的传统习俗

对自身婚姻的影响程度较大的占比为 64.04%,表明本地传统的习俗比较严重地制约着婚姻自由的程度。 

2.2传统思想影响事务主要决策权 

彝族农村地区形成了普遍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婚姻家庭生活现实格局，阻碍了男女平等的实现。在家庭事务的主要决

定权上还是以丈夫为主，妇女较多地是能在日常生活小事上做决定。在父权主义和夫权主义盛行的影响下，男尊女卑思想长期

存在于彝族农村妇女和男子的身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彝族农村妇女进行事务决策的权力。彝族农村妇女缺少固定经济收人

的职业，还有一部分依靠丈夫给予，可支配的经济收人少，因此带来了婚姻家庭中彝族农村妇女经济地位低的情况，家中经济

贡献占绝大部分的丈夫则成为了家庭的当家人。另外，彝族农村地区妇女长期受到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带来了早婚、

多生和以生子为重的生育现状。52.96%的彝族农村妇女认为生男孩子比女孩子好，固守“男尊女卑”的思想；并且仍有 26.6%

的妇女不能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20.44%的彝族农村妇女家庭中是由丈夫决定生育多少个孩子。 

2.3文化程度低阻碍社会参与路径 

彝族农村妇女普遍偏低的教育程度，加上匮乏培训教育资源，产生了不利于实现社会参与的价值认知，进而阻碍社会参与

的路径。调研资料显示，88.09%的彝族农村妇女学历程度在小学以下，其中 52.38%的妇女表示自己从没上过学，59.85%的妇女

从未接受到农业技术、行业技能、汉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培训。74.9%的彝族农村妇女认为自己缺乏社会参与，低文化程度与长期

的社会性别规范使其束缚在家庭领域，难以进行社会参与。54.76%的彝族农村妇女赞同“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在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性别规范下，工作对女性的意义被单一化为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婚姻家庭对女性的意义被本质化为女

性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选择”。在婚姻生活中，缺乏对自身经济能力发展与实现个人价值的正确认知。 

2.4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物质基础较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彝族农村地区更是缺少地方产业、企业的发展，导致彝

族农村地区的人们缺少大量的就业机会与平台。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离土又离乡，妇女在递补效应的作

用下成为农业劳动及家务劳动的主力军。在彝族农村家庭中，子女数量在三个以上的极为常见，但家庭经济来源途径单一，劳

动力少，导致家庭经济收人普遍不高。彝族农村妇女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也参与到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劳动收成供应人畜

食用，补贴一部分日常家用，掩盖了彝族农村妇女严重的就业不足现象，对其家庭物质基础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 

3 改善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途径 

3.1调试彝族地区婚姻习惯法，提升婚姻自由程度 

凉山彝族在通婚范围上实行较为严格的本族内婚、家支外婚、等级内婚制，离婚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这些彝族地区的婚

姻习惯在彝族妇女的婚姻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需要进行调试，降低婚姻习惯法的影响力，提升婚姻自由程度。首先，总体层

面减少对彝族婚姻习惯法的使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普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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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立即放弃使用婚姻习惯法，但可逐渐减少使用的频率。其次，对彝族婚姻习惯法进行客观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 5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在尊重并承

认其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将其以法律形式表述并实行，给予彝族婚姻习惯法以国家承认的法

律地位。注重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由于乡规民约既吸收了国家法的原则，又以习惯法的手段具体操作，能体现和保护彝族农

村地区妇女的特殊利益，通过引导制订乡规民约来间接实施国家法律比直接实施国家法律效果好。 

3.2加强思想宣传与教育，提高妇女家庭地位 

平等独立的发展意识不仅能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对于妇女自身素质提升也有重要作用。彝族地区农村妇女由于历史和传

统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思想依然严重，必须教育引导彝族地区农村妇女转变观念，树立独立发展意识。加强思想宣传与

教育工作，一方面利用榜样的力量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对妇女进行解放思想教育。首先，针对妇女个人的榜样力量发挥。在家

庭领域的模范榜样宣传，开展好婆婆、好媳妇等优秀家庭角色评选；在社会领域的模范榜样宣传，可宣传优秀妇女创业者、妇

女劳动模范先锋等优秀事迹，带动广大妇女增强性别平等意识、性别发展意识。其次，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宣传。充分利用电脑、电视和手机信息等现代媒介，引导彝族农村妇女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学习和了解新事物；增加村里

的文化宣传员干部，在村里的文体活动中心，免费开办文化大讲堂等，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将先进思想文化以图文并茂的

小册子传递到彝族农村妇女的手中，并加以讲解鼓励，激发彝族农村妇女对实现家庭平等地位的重要性认识。 

3.3发展教育事业，增强社会参与意识 

发展彝族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加强对彝族农村妇女的继续教育工作，既是提升彝族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重要举措，也是

促进彝族农村妇女转变固化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念，发展平等的社会参与意识。首先，保证基础教育是提升彝族地区农村妇女综

合素质的首要任务，必须切实抓好教育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提高彝族地区农村妇女的受

教育程度。其次，结合彝族地区文化特点，开办女校、推行农民夜校等，强化继续教育，引导她们学习宪法、婚姻法等法律知

识。最后，培养女性自我价值意识，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其竞争力。尤其是各级妇联要发挥自身作用，挖掘妇女进行社会参与的

潜能，推动更多的妇女参加各级各类人才的选拔，鼓励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各项社会建设活动，从而为有效的社会参与奠定

良好的基础。 

3.4加快经济发展，改善物质生活环境 

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贏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任务。尤其是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为

农村妇女探索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之路。加快彝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彝族农村家庭的物质生活环境，综合提升幸福指数。

首先，政府要牵头加强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和信贷支持，引导农村妇女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为其提髙资金贷款和技术指导，拓宽

经济收入渠道。其次，要落实好“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为农村妇女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平台，鼓励妇女自

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再次，立足当地特点和资源优势，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和本地企业，引导和帮助农村妇女富

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最后，要做好彝族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落实养老软硬件基础设施、休闲娱乐设施、医疗保障设施、

教育组织机构等多方面的基础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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